
安 徽 省 能 源 局

安徽省能源局关于修订安徽电力现货市场
运营基本规则 (结算试运行第 5版 )

若干条款的通知

省电力公司、省电力交易中心,各市场经营主体 :

根据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(电力现货

市场基本规则 (试行))的通知》 (发改能源规 (2023)1217

号)、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

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 (发改价格

(2025)136号 )等有关要求,结合我省现货市场运行实际 ,

对 《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 (结算试运行第5版 )》

部分条款进行修订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修订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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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修订情况表

序号
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5版 )内容

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6版 )修订内容

第二条 政策依据 增加:8.《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<深化
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>的

通知》 (发改价格 (2025)136号 );
9.《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<电力市

场计量结算基本规则>的通知》(发改能源规 (2025)976

号);
10.《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<电力现

货连续运行地区市场建设指引)的 通知》 (发 改能源
(2025)1171号 )等文件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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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现货电能量市场包括日前电能量市

场和实时电能量市场,本规则中简称为日前市场
和实时市场,采用全电量申报、集中优化出清的
方式开展,通过集中优化计算,得到机组开机组
合、分时发电出力曲线以及分时现货电能量市场

价格。

第八条 现货电能量市场包括日前电能量市场和实

时电能量市场,本规则中简称为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。
日前市场以发用电两侧经营主体自主申报的量价信息为

基础,通过集中优化计算,得到日前电力曲线以及分时
价格;同 时为满足系统运行安全需要,保障市场环境下
的电力可靠供应,日 前开展可靠性机组组合,以负荷预
测、新能源功率预测以及经营主体在日前市场报价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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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5版 )内容

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6版)修订内容

础,通过集中优化计算,得到运行日机组组合。实时市
场在日前可靠性机组组合的基础上,通过集中优化计算 ,

得到机组实时发电出力曲线以及分时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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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市场成员包括经营主体、电网企业和

市场运营机构三类。经营主体包括各类型发电企

业、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和新型经营主体 (初期

包括新型储能和虚拟电厂等,后期逐步扩大范
围)。 电网企业指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。市

场运营机构包括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。

电力用户分为直接参与 (或 由售电公司代理参与)

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和电网代理工商业购

电用户,本规则市场用户指参与批发交易的电力
用户或售电公司。

第十条 市场成员包括经营主体、电网企业和市场运

营机构三类。经营主体包括各类型发电企业、售电企业、

电力用户和新型经营主体 (包括独立储能、虚拟电厂、

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)。 电网企业指国网安徽省电力有

限公司。市场运营机构包括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

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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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综合考虑发电企业运营、市场用户

电价承受能力等因素,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,市
场运营机构可设置市场申报价格上下限以及市场

出清价格上下限。

第十五条 综合考虑发电企业运营、电力用户电价承

受能力等因素,现货市场申报及出清价格上限取 1100
元/兆瓦时,申报及出清价格下限取 0元/兆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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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5版 )内容

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6版 )修订内容

市场限价综合考虑边际机组成本、电力供需

情况、失负荷价值、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,经科
学测算后按规则规定合理确定,并适时调整。

市场限价综合考虑边际机组成本、电力供需情况、

失负荷价值、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,由省级价格主管部
门商有关部门制定并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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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条 中长期直接交易带曲线开展,以

双边协商方式开展的直接交易,由交易双方自行
约定交易曲线;以集中方式开展的直接交易,采
用交易公告给出的典型交易曲线。典型交易曲线

由市场运营机构根据安徽电网负荷特性或发电曲

线特性制定。有绿电合约的新能源场站,其绿电
合约的电能量部分暂视为一般中长期合约,按照
双方自行约定交易曲线分解;若未约定曲线分解 ,

按照风光典型曲线分解。

第三十八条 中长期交易按照中长期交易规则及年

度中长期交易实施方案执行,中长期合约至少应包括执
行周期、分时电量 (电力曲线)、 分时价格等要素。有

绿电合约的新能源场站,其绿电合约的电能量部分暂视
为一般中长期合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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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前电能量市场

第四十一条 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,电能

量市场采用火电机组
“
报量报价

”
、新能源场站

“
报量报价

”
或
“
报量不报价

”
、独立储能及虚

拟电厂
“
报量报价

”
或
“
自调度
”
、市场用户

“
报

第六章 经营主体参与现货市场方式

第四十条 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发电侧主体是省调

公用煤电机组 (10万千瓦及以上 )、 所有新能源场站 (风

电、光伏发电,下同)、 参与绿电交易的生物质发电机
组;用户侧主体是批发用户、售电企业及电网代理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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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5版)内容

安徽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基本规则
(结算试运行第 6版 )修订内容

量不报价
”
模式。

第四十二条 参与日前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

是省调公用煤电机组 (10万千瓦及以上)、 平价

新能源场站 (特指风电、光伏发电,下 同,初期
为总装机 3万千瓦及以上,后期逐步扩大范围)。

后续根据市场推进情况,逐步扩大经营主体范围。

业购电;新型经营主体包括独立储能、虚拟电厂和电动
汽车充电设施等。后续根据市场推进情况,逐步丰富经
营主体范围。

第四十一条 煤电机组以
“
报量报价

”
参与现货市场。

新能源场站可选择以
“
报量报价

”
参与现货市场,也可

以选择以
“
不报量不报价

”
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现货市

场;已参与 2025年市场交易的新能源项目,由市场运营

机构组织市场主体集中确认参与现货方式;其余项目在
首次注册时,应确认参与现货方式;新能源项目参与现
货方式原则上按年申请变更。初期,自发自用余电上网
新能源项目、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项目、电动汽车充电

设施参与现货市场,其上网电量部分以
“
不报量不报价

”

方式,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现货市场,具备相关技术条
件后可
“
报量报价

”
参与现货市场。参与绿电交易的生

物质发电机组以
“
不报量不报价

”
方式,作为价格接受

者参与现货市场,具备相关技术条件后可 “报量报价”

参与现货市场。

7
‘ 第四十三条 市场用户及电网代理工商业购 第四十二条 批发用户、售电企业及电网代理工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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